附件3：
大赛须知
一、指导教师
（一）各参赛队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，听从指挥，服从裁判，不弄虚作假。如发现弄虚作假者，取消参赛资格，名次无效。
（二）各参赛指导教师要严格执行竞赛的各项规定，加强对参赛人员的管理，做好赛前准备工作，督促选手带好身份证、参赛证、学生证等竞赛相关材料。
（三）竞赛过程中，除参加当场次竞赛的选手、监考教师、现场工作人员和经批准的人员外，指导教师及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竞赛现场。
二、参赛选手
（一）参赛选手凭统一印制的参赛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竞赛，按赛项规定的时间、顺序、地点参赛。
（二）参赛选手应认真学习领会本次竞赛相关文件，自觉遵守竞赛纪律，服从指挥，听从安排，文明参赛。
（三）参赛选手请勿携带任何电子设备、通讯设备及其他资料进入赛场，
（四）各参赛选手按照竞赛要求和赛题要求提交竞赛成果，禁止在竞赛成果上做任何与竞赛无关的记号。
三、裁判和监考人员
（一）服从大赛组委会的领导,遵守职业道德、坚持原则、按章办事,切实做到严格认真、公正准确、文明执裁。
（二）以高度负责的精神、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做好工作。熟悉比赛规则，认真执行比赛规则，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办事。
（三）严格执行竞赛纪律，除应向参赛选手交代的竞赛须知外，不得向参赛选手暗示解答与竟赛有关的问题，更不得向选手进行指导或提供方便。
四、其他
大赛主观题作答内容必须为原创，如有抄袭、剽窃等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参赛资格，并追究相关责任。大赛组委会有权对大赛成果进行展示、宣传和推广，包括在大赛官方网站、社交媒体平台、展览展示活动等渠道上发布成果的信息、图片、视频资料等，参赛团队应予以配合。本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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